附件1：

意向书
平南县第二水泥厂管理人：
本机构已充分知悉并了解《平南县第二水泥厂关于公开选聘审计、评估机构的公告》的全部内容，承诺符合该公告所要求的报名条件。本机构所提交的报名材料均真实、合法、有效，且不存在重大隐瞒或遗漏，本机构自愿参与平南县第二水泥厂公开选聘审计机构的程序，遵照广西壮族自治区平南县人民法院、平南县第二水泥厂管理人要求开展选聘程序，并自行承担一切责任与风险。本机构的名称及联系方式如下：
	名  称
	

	联系人
	

	联系电话
	

	电子邮箱
	

	联系地址
	





报名机构(盖章)：                
法定代表人(负责人)/授权代表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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